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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新疆有限公司提出。

本文件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质量检验检测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新疆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王洁、王晋启、赵刚。

本文件首次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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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瓦提芒果杏（胡安娜杏）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胡安娜杏的气候条件、种植过程要求、采收及采后处理、质量要求和检验规则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新疆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域内胡安娜杏生产经营者的内部自我评价和外部第三方认

证。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27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 276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 5009.9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钾、钠的测定

GB 1488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

GB 5009.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水分的测定

GB 5009.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果糖、葡萄糖、蔗糖、麦芽糖、乳糖的测定

NY/T 696 鲜杏

NY/T 393 绿色食品农药使用准则

NY/T 3338 杏干产品等级规格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气候条件

杏产地应位于新疆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区域内，并满足以下气候条件：

a) 年日照时数为 2450 h～2900 h，无霜期 180 d～220 d。

b) 年平均气温为 10 ℃～12 ℃。

5 种植过程要求

5.1 土地选择

应顺应气候规律合理布局，宜选择冻害低风险区建园。

应选择地形开阔、阳光充足、通风良好，具备灌溉和排水条件的平整土地。

5.2 品种选择

应选择适应当地自然条件、抗病虫害和品质优良的品种，如芒果杏（胡安娜杏）等。

5.3 栽植

春栽宜在土壤解冻后至杏树萌芽前，秋栽宜在杏树落叶休眠后至土壤封冻前，株行距2 m～3 m×4

m～5m或4 m～5 m×6 m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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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田间管理

5.4.1 浇水

全年浇水的原则是前促后控，宜采用节水灌溉技术。根据杏树土壤墒情确定灌水时间，可灌萌芽水

1 次、果实膨大期水1次～2次、采后水1次和封冻水1次。

5.4.2 施肥

应以有机肥为主，化肥为辅。所施用的肥料不应对果园环境和树体及果实产生不良影响。采收后至

土壤结冻前施用基肥，应结合花前、花后、幼果膨大期等物候期灌水时适量追肥。

5.5 整形修剪

根据密度选定适宜树形。常用树形有疏散分层形、三主枝中干形、主干结果型。根据果树的不同生

长期选择适宜的修剪方式。

5.6 花期管理

5.6.1 根据树龄、枝量、花芽量细致修剪。

5.6.2 疏花时应疏除串花、弱花、中心花，去小果、虫果、畸形果。花果偏少时应注意保花保果。

5.7 病虫害防治

5.7.1 优先采用农业防治、物理防治、生物防治，科学合理利用化学防治。农药使用应满足安全间隔

期的要求，交替用药，尽量减少对环境的危害。

5.7.2 采取化学防治方法时，应使用高效、低毒、低残留的植保产品，应符合 NY/T 393 有关规定。

6 采收及采后处理

6.1 采收

采收前15 d停止灌水，雨后1 d内不得采收。采收前20 d禁止喷施农药。应根据不同品种杏的成熟

期和用途，适时分期分批人工采收。

6.2 包装

包装内产品应排列整齐，松紧适度，避免折损或损伤邻近果实；表层和底层质量应一致，装果时不

能混入杂物。

6.3 贮藏和运输

6.3.1 采收后的产品，应及时组织调运或贮存。贮存中，果箱堆垛应层、排整齐，堆垛时应松紧适度，

每层底部应使用托盘或托架衬填，保证垛与垛之间，箱与箱之间通风良好，并注意防冻、防热、防水、

防晒、防鼠害等。

6.3.2 运输过程中应避免日光直射、雨淋、显著的温湿度变化和剧烈撞击等，防止产品受到不良影响。

6.4 干制加工

杏干制品加工要求见附录A

7 鲜杏质量要求

7.1 感官要求

应符合表1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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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感官要求

项目 指标 检测方法

外观 果实成熟度适宜，清洁、无腐烂、无虫害、无机械损伤或明显裂纹

NY/T 696
色泽 具有本品种应有的特征

果面缺陷，% ≤3

青果率，% ≤3

7.2 质量指标

应符合表2的规定。

表 2 质量指标

项目 指标 检测方法

可溶性固形物/% ≥ 18 NY/T 696

总酸（可滴定酸）/% ≤ 0.8 NY/T 696

钾/（mg/100g） ≥ 300 GB 5009.91

7.3 安全性指标

污染物和农药残留限量应符合GB 2762和GB 2763的要求。

8 检验规则

8.1 批次

8.1.1 同一基地、同一品种、同时采收的鲜杏作为一个检验批次。

8.2 抽样

8.2.1 从每批杏中随机抽取不少于 3 kg 的样品为检样。

8.3 检验

8.3.1 交收检验

8.3.1.1 每批产品销售前，都应进行交收检验。交收检验合格并附合格证明文件，方可交收。

8.3.1.2 鲜杏交收检验项目包括：感官要求、可溶性固形物。

8.3.2 型式检验

8.3.2.1 鲜杏型式试验应在每年进行一次，应对第 7 章中规定的所有项目进行检验。在有下列情形之

一时，应随时进行：

a) 交收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差异较大时；

b) 因人为或自然因素使生产环境发生较大变化时；

c) 国家和地方市场监督管理机构或行业主管部门提出型式检验要求时。

8.4 判定规则

8.4.1 检验项目结果全部合格时，判定整批产品合格。

8.4.2 检验项目若有不符合本文件，可在原批次产品中加倍抽样复验，以复验结果为准，微生物指标

不得复检。若复验结果中仍有不符合本文件的，判定整批产品为不合格品。检验项目结果符合要求时，

判定为合格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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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杏干

A.1 加工过程要求

A.1.1 通用要求

加工厂应符合 GB 14881 的要求。

A.1.2 加工原料

A.1.2.1 鲜杏的质量要求应符合本技术规范第 7 章的要求。

A.1.2.2 禁止使用落地果作为加工原料。

A.1.3 过程要求

A.1.3.1 鲜杏应使用清水清洗，清洗用水应符合 GB 5749 的要求。

A.1.3.2 应自然晾晒或机器烘干进行制干，机器烘干温度宜为 40 ℃～60 ℃。

A.1.3.3 应及时清理加工过程中剔除的病虫果和残渣等。

A.2 杏干制品质量要求

A.2.1 感官要求

应符合表3的规定。

表 3 感官要求

项目 指标 检测方法

外观 杏干制品饱满，完整，大小均匀

NY/T 3338
色泽 呈淡黄、橙黄、棕黄或黄褐色，色泽均匀一致

果面缺陷，% ≤6

杂质 无肉眼可见杂质

A.2.2 质量指标

应符合表4的规定。

表 4 质量指标

项目 指标 检测方法

水分/% ≤ 25 GB 5009.3

总糖，g/100g ≥ 50 GB 5009.8

A.2.3 安全性指标

污染物和农药残留限量应符合GB 2762和GB 2763的要求。

A.3 检验规则

A.3.1 批次

由相同的加工方法生产的同一品种、同一等级、同时生产的杏干制品作为一个检验批次。

A.3.2 抽样

从每批杏干制品中随机抽取不少于 1 kg 的样品为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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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3 检验

A.3.3.1 交收检验

A.3.3.1.1 每批产品销售前，都应进行交收检验。交收检验合格并附合格证明文件，方可交收。

A.3.3.1.2 杏干制品交收检验项目包括：感官要求、总糖和水分。

A.3.3.2 型式检验

杏干制品型式检验应每年进行一次，应对第 A.2 章中规定的所有项目进行检验，在有下列情形之

一时，应随时进行：

d) 交收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差异较大时；

e) 因人为或自然因素使生产环境发生较大变化时；

f) 国家和地方市场监督管理机构或行业主管部门提出型式检验要求时。

A.3.4 判定规则

A.3.4.1 检验项目结果全部合格时，判定整批产品合格。

A.3.4.2 检验项目若有不符合本文件，可在原批次产品中加倍抽样复验，以复验结果为准，微生物指

标不得复检。若复验结果中仍有不符合本文件的，判定整批产品为不合格品。检验项目结果符合要求时，

判定为合格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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